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修正 

《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２號）條例草案》 

第５、６、８及９條的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年１２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二月七日）在立法會會議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修正《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２號）條例草案》第５、

６、８及９條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動議修正第５、６、８及９條。修正案的內容已載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

件中。 

 

  《條例草案》建議訂定條文，使納稅人在購買建議新增的三項知識產權（即

版權、註冊商標及註冊外觀設計）所招致的資本開支，可在確定應課稅利潤時予

以扣減，條文當中用了「資本開支」一詞。另一方面，現行《稅務條例》第１６

Ｅ條是關於兩項已涵蓋的知識產權（即專利權和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的相應扣

減開支條文，現行第１６Ｅ條以及《條例草案》中與第１６Ｅ條有關的修訂條文

則採用「開支」一詞。我們已確認第１６Ｅ條及相關修訂條文中「開支」一詞是

指「資本開支」。為使關乎上述五項知識產權的扣減開支條文用詞一致，我建議

修訂《條例草案》第５條及第６條，以修訂現行《稅務條例》第１６Ｅ（１）條，

以及修訂《條例草案》建議的第１６Ｅ（２）、（３Ａ）、（８）（ａ）條及第

１６ＥＣ（６）條，把其中的「開支」一詞改為「資本開支」。 

 

  另外，《條例草案》建議新的第１６ＥＡ（１２）條訂明：若干新訂條文中

凡提述購買或出售三項新增的知識產權，也包括購買或出售該等知識產權的部

分，「部分」是《條例草案》英文文本中「ｓｈａｒｅ」的中文對應詞。而現行

《稅務條例》已涵蓋的兩項知識產權的相應條文，即現行第１６Ｅ（５）條，則

採用了「股份」作為英文文本中「ｓｈａｒｅ」的中文對應詞。我們已確認「部

分」是上述兩項條文英文文本中「ｓｈａｒｅ」的合適對應詞。因此，我建議修

訂《條例草案》第５條，以對現行《稅務條例》第１６Ｅ（５）條的中文文本作

出文本上的修訂，以「部分」取代「股份」。 

 

 



  第三，因應立法會法律事務部的查詢，我們已確認，根據我們的政策原意，

《條例草案》第６條擬議新的第１６ＥＣ（８）條中「相聯者」一詞是包括親屬

所控制的法團。為反映這項政策，我建議修訂《條例草案》的第６條，就擬議新

增的第１６ＥＣ（８）條中有關「相聯者」定義的（ａ）（ｖ）段作出相應的修

訂。除此之外，擬議新的第１６ＥＣ（８）條中「控制」一詞的定義的中文文本

中，所有「該法團」是指「首述法團」，當中沒有含糊之處，但我們接納立法會

法律事務部的意見，建議修訂新的第１６ＥＣ（８）條中「控制」的中文定義，

以「首述法團」取代所有「該法團」，令中、英文文本用詞完全對應。 

 

  最後，在本立法年度內有兩條條例草案，包括本條例草案及《２０１１年稅

務（修訂）（第３號）條例草案》，分別建議在現行《稅務條例》第８９條中新

增條文，以加入有關過度性條文的附表。由於《２０１１年稅務（修訂）（第３

號）條例草案》已於二○一一年六月八日獲立法會通過，我們因此需要對本條例

草案第８條及第９條作出技術性修訂，以修改本條例草案中有關過度性條文的條

次以及附表編號。 

 

  主席，上述修正案純屬技術性質或文本上的修訂。我希望各位委員支持有關

修正案。 

 

  多謝主席。  

完 


